溆浦县司法局2020年人民调解“以奖代补”
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湖南省司法厅、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人民调解案件“以奖代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怀化市司法局、怀化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怀化市人民调解案件“以奖代补”实施细则》、溆浦县司法局、溆浦县财政局《关于印发〈溆浦县人民调解案件“以奖代补”实施办法〉的通知》，全县设立各级人民调解组织，由人民调解员负责人民调解工作。溆浦县财政对依法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及人民调解员调解成功的矛盾纠纷案件，以奖励的形式给予适当的经费、补贴。
（二）项目绩效目标
开展矛盾纠纷定期排查、集中排查、专项排查工作，及时汇总、报告报道纠纷信息和人民调解工作相关情况及统计数据；参与矛盾纠纷调处工作；调解乡镇民间纠纷，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向当事人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做好人民调解卷宗、档案管理等工作，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作用。全年调解案件数大于等于3000件。
二、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0年度的人民调解“以奖代补”项目经费实行一案一补，按照“谁调解,奖励谁”的原则，多名调解员共同调解一件案件，按一件案件的补助标准计算。成功调解一般民间纠纷，每件奖补100元（其中口头调解纠纷每件奖补20元）；成功调解复杂疑难矛盾纠纷，每件奖补200元；成功调解重大民间纠纷，每件奖补500元。2020年本项目预算100万元，经县财政审核，实际发生72.7968万元，财政拨付到位72.7968万元，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人民调解“以奖代补”服务经费每月（或季）汇总后据实核拨。该项目资金使用严格按照审批程序办理，操作规范，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同时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由财政直接拨付给承办单位。2020年共办理人民调解案件3269件，共发放资金72.7698万元。全部发放给人民调解员作为奖励金。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全部由本单位按照规定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本单位制定的财务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对承办单位承接的人民调解“以奖代补”项目，由财政部门严格审核，按标准发放。
（二）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全县设立各级人民调解组织449家，人民调解员2139名，负责人民调解工作。
2、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由县司法局负责组织，并聘请人民调解员，专门进行人民调解工作。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的经济性分析
（1）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
人民调解员承办案件根据结案时间据实核报，故上年度受理的人民调解“以奖代补”案件在本年度结案的，在本年度预算内支出；本年度受理的人民调解案件在下年度结案的，只能在下年度预算经费中支出，但每年支出都没有超出年度预算经费。
（2）项目成本（预算）节约情况
本项目本着节约的原则，项目实施前有预算，项目实施过程中有相关的管理制度和规范文件及过程监控，资金的支出有相关的资金管理要求，做到专款专用、规范管理、绩效引导，在保证项目工作按质按量按时完成的前提，严格将经费控制在预算内。项目实施后，按照要求开展项目支出的绩效评价，项目达到了管理要求。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项目实施进度，项目完成质量）
本项目无不合格案卷，无群众投诉案件，法律咨询和案件办理的群众满意度为96%。
3、项目的效益性分析（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程度，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我县的人民调解“以奖代补”法律服务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三、项目后续工作计划
在下年度开展人民调解“以奖代补”法律服务，调动人民调解员工作积极性，人民调解工作进一步规范，案件质量进一步提升，进一步扩大人民调解覆盖面和群众满意度，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作用。
四、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项目评价自查得分为97分，达到了预期目标，社会反响良好。
五、主要经验做法、存在问题、改进措施和建议
主要做法是以乡镇为单位划分，实行专人负责制，落实工作责任制。我单位将及时报审人民调解 “以奖代补” 案巻，建议财政配套资金及时安排到位。

         
